
云南省性病揽涮i病防治学

∷         绅一辈 总则
∷ 第一条 本会的名称为:云南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学
会 ,英文 译名 为 :YUNNAN脶 SOCIATION OF STD&AIDS

PREⅤENTION AND C0NTROI~丿 。 。

笫二条 云南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学会,以下简称
“
本

会
”,是由由∷云南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工作者∷热心于性病

艾滋病防治事业的各界人士及与性病艾滋病防治相关企事

业单位∷自愿组成的地方性 t学术性、非营利性的社会团

体。∷

∷ 笫三条 本会的宗旨是:遵守宪法、法律、法规和国
家政策,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,

遵守社会道德风尚,自 觉加1强诚信自律建设。坚持以习近

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用
“
创新、协

调、绿色、开放 :∷
∷共享
″五大发展理念统筹学会工作,坚

持独立自主和民主集中的办会原则,联合社会各界力量 ,

围绕各个∷时
∷
期全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点,贯彻落实

国家和云南省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部署和安排,配合各级政

回

愎



府卫生行政部丨冂参与性病艾滋病防治ェ作∴保护人民群众

r   身体健康△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。

「       `
l

}

}

}

∷     第二辈 |业豸:∷眦围

∷∷ 笫七条 本会的业务范围为 :
(一 )组织和指导全省各级性病艾滋病防治学会/协会

配合当地政府参与性病艾滋病防治工作 ;

(二 )培训和指导社区组织 (革根组织)深入基层社

区、乡镇开展性病艾滋病防治工作 ;

`^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∷

Ⅱ     (三 )面 向全省宣传和普及~性病艾滋病防治知识, 提
}   高广大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;面 向社区(农村及重点人群

∷笫四条 本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,根据中国

共∷产党章程的规定,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,开展党的活

动,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。

笫五条 本会的登记管理机关为:云南省民政厅。业

务主管单位为: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。   ∷∷
本会接受业务主管单位、登记管理机关的业务指导和

监督管理。∷∷

笫∷六条 本会的住所设在: 云南省昆明市。

开展健康教育和预防性病艾滋病的行为∷干预活动 ;



(四 )通过合法途径"积极筹措防治艾滋病经费,引

导社会舆论关心和维护艾滋病病毒感染者、艾滋病病人及

其家属的合法权益,努力减少社会歧视,关心和帮助艾滋

病病毒感染者、艾滋病病'人 i∷鼓励他们恢复和树立生活的

勇气与信心;     ∷
(五 )依法依规开展性病艾滋病防治业务培训和学术

活动,组织课题研究和科学考察,促进省内多部门:多 学

科的合作与学术交流,积极开展国际项目合作:加强与国

内、国际机构
`民
间组织的联系,促进项:目 引进,加快学

会发展∵Ⅱ

∷(六 )接受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委托,承担和参与性病

艾滋病防治项目;

(七 )开展调查研究"提出相关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;

(八 )依法依规编辑出版学术期刊杂志,制作科普宣

∵
用

讨

湄
型



传资料;∷ ∷∷

∷     (九 〉∷扩大与加强性病艾滋病防治信息的交流与沟通
i)\′         ’

 ∷∷∷∷

{  ∷∶ (十 )推广与性病艾滋病防治工作相关的新技术、新
产品;

(十一)维护本学会会员的合法权益,向有关部门反

映他们的意见和建议。           ∷∷

业务范围中属于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规定须经批准、

∶   授权、委托或∷各案后开展的事项,依法依规经批准、授
∷   权、委托或备案后开展。

∷∷∷       第王章 会J社1
∷  笫八条 本会的会员由个人会员和单位会员组成。
笫九条 申请加入本会的会员,必须具各下列条件 :

(一 )拥护本会的章程 ;

(二 )有加入本∷会的意愿 ;

(三 )在本会的业务领域内具有一定的影响ˉ

∫     (四 )∷Ⅱ攴持本学会工作;      ∷∷∶
r     (再)在性病艾滋病防治领域爿亍有∵定∷影响力的企事
·  业单∷位、社会组织及社会知名!人 IL均可申请个人会员或单
位会员;



(六 )本学会当届理事、学会工作部∷门⊥作人员、各
类性病∷艾∷滋病防治学术期刊的编委

`∷

省性病艾滋病防治专

家为当届会员;

∷∷∷ (七 )本会不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
组织加入本会。

第十条 会员入会的程序是:

(一 )提交入会申请书;
(二 )经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∴∷∷

(三 )按∷要求交纳会费;

C酊y由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或|者∷理事会、常务理事

会授∷权的机构发给会员证。  ∷∷∷
∷ 第十一条 会员享泊^向

`刂

权利:

(一 )本会的选举权、被选举权和表决权;
(二 )参加本会的活动;
(三 )获得本会.月艮务的优先权;
(四 )对本∷会∷王作的知情权、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;
(五冫∷∵

^∷

会自愿、退狯卜自由;     ∷∷∷∷

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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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
)∷ 享有参加本学会举办的国内外学术活动,技术

培训和获得本学会技术咨询与服夯的优先权 ;

∷∷(七 )优先获取学会编印的各种资料;

∷
∷
(八 )入会自愿,退会自由。

笫十二条 会员履行卞列义务 :

(一 )执行本会的决议;
(二 )维护本:会合法权益;       |∷ ∷

(三 )完Ⅱ成∷本∷会交办的工作;     ∷∷
(四

)∷ ∷向∷本会反映情沥l,提供有关资料;

C耳)按规定交纳会镤i;   ∷∷∴

∷(六 )遵守学会章程,积极~参加∷、支持本学会组织的

备项活动;

(七 )介绍符合条件的新会员
^`会
。

笫十三条 会员退会应书面通知本会,并交回会员
证。会员如果2年不交纳会费或不参加本会活动的,视为
自动退会。 ∷∷
笫十四∷条 会员如有严重违反本章程的行∴为:经理事
会或常务∷理事会表决通过.子以除∷名。 ∷∷∷

∷∷ 笫四章组织机构和贞j岢、人产生、罢免



笫十汪条 本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。会

员代表大会的职权是 :

∷∷(△ )制定和修改本会章程;∷

∷∷ (二 )选举和罢免理事、监事 ;

(三 )审议理事会、监事会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 ;

(四 )决定终止事宜 ;

(五 )制定和修改会费标准;       ∷∷

(六 )通过大会提案和决议;     ∷
(七 )决定其他重大事宜c

笫十六条 会员代j表大会须有2/∷⒊以上的会员代表出席

方能召开,其决议须经到会会员代表半数以上表决通过方

能生效。        ∷

第十七条 会员代表大会每届5年 ,每 2年召开一次 ,

因特殊情况需提前或延期换届的,须由理事会表决通过,

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∵并纟l∶登记,管理机关批准同意。但延期

换届最长不超过⒈年:

笫十八条 理事会是会J支代表大会的执行
∷杌构,由会

员代表大∴会
∷
选举产生,理事人数不超过会∷员代表总数的

1/3∴在闭会期间领导本会开展工作,∷对∷会员代表大会负

责
:。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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笫十九条 理事会的职权是:   ∷ 
∷

¨    (_)∷∷执行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i
|∷    ∷∷-二 )选举和罢免会长、副会长、秘书长、常务理事

∫∶     ’
¨    (三 )筹各召开会员代表太会;

(四 )向会员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和财务状况 ;

(五 )研究年度财务预、诀:算 ;      ∷∷
(六 )决定会员的吸收或丨缭∷名;    ∷∷∷

i-i    (七 )∷ 决定设立办事机构、分支机构|代表机构 ;
l )∶
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∷  ∷  ∷

∷
{    (八

》决定副秘书长、各枳l构土要∷负责人的聘任;
i∶

.∶ ∷               {   Ⅱ ∷∷

∷   ∷ (九 )领导本会各机构开展:工作;
∷∷
ˉ
 (十 )制定内部管理制度1∷

∷

(十一)执行会员代表太会的决议 ;
(十二)决定其他重太事项。

第二十条 理∷事会须有2/3以土理事出席方能召开,其

决议须经到会理事
∷
2/3以上表诀:通主刂1方能生效。

ll∵
    笫干△△条 理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:情况特
∴
i⒈   殊的,∷经∴报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伺意后,可采用
` 
Ⅱ|ˉ 1

iⅡ   通讯形式召开。



笫二十
=条
本会设立常务理事会。常务理事会由理

事会选举产生,在理事余闭会期间行使第十九条第一、

三1五 :六、七、八、力J、 十项的职权,对理事会负责。

∷
∷
笫二十三条 常务型Il事∷会须有2/3以上常务理事出席

方能召开,其决议须经到会常务理事2/3以上表决通过方

能生效。

第二十四条 常务理事会至少半年召开一次会
:议。情

况特殊的,可视情采用逋讯形式召开。   ∷
第二十五条 本会的会长、副会长、秘书长必须具各

下列条件i∷

(二 )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,拥∷护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 ,坚决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1政策,政治素质好 ;

(二 )在本会业务领域内有较大影响;

(三 )会长、副会长、秘书长最高任职年龄不超过70

周岁,秘书长为专职Ⅱ∷

(四 )身体健康1∷ 能竖持正常工作 ;

(五 )未-受过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处罚的:Ⅱ ∷

(六》∴具
∵
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;   ∷ =

∷(七 )未被确认为失信被执行人∷ ∷
Ⅱ

∷∷(八 )有较强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 ;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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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

(九 )无法律、法规、国家有关规定不得担任的其他

情形。∷

∷笫二十六条 因特殊情祝|本会会长、副会长、秘书长

如超过最高任职年龄的,须经理苹会表决通过,报业务主

管单位审查并经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同意后,方可任职。

笫二十七条 本会会长、副会长、秘书长任期5年 ,

连任不得超过两属,因特殊情况需延长任期的,须经会员

代表大会2/3以上的会员代表j靛决通过,报业务主管单位

审查并经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同意后方可任职。

笫
=十
八条 本会会长为本会法定代表人。因特殊情

况∴经会长授权、理事会同意”∷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核同

意∷并经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后 :∷∷可 d彐副会长或秘书长担任

法定代表人。聘任 (含向社会公j干∵沼聘)的秘书长,不得

担任本会法定代表人。本会法定代表人不兼任其他社会团

体的法定代表人。 ∷
第二十九条∷本会会长行使 (̄列职权 :

(一 )召集和主持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;∷ ∷

(二
)∷检查会员代表大会、理事会、常务理事会决议

的落实情况 ;

∷ (三 )代表本会签署有关重要大件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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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决定学会有关重要事宜。  ∷∷

笫二十条 本会秘书长行使下列职权 :

∶∷∷(工 )主持办事机构开展日常△作,组织实施年度工

作计划;         ∷
(二 )指导各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开展工作 ;

(三 )提名副秘书长以及各办事机构、分支机构∷、代

表机构主要负责入|交瑚l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决定△∷

(四 )决定∷力、事机构、代表机构专职工作∷人员的聘用

9            ∶

(∷五)处理本会其他巨常事务。∷∷
∷

笫三十一条 本会设立监事会:由 3名 监事组成 ,

事任期与理事任期相同,j胡满连选可以连任。

监事会设监事长一名”由监事会推举产生。

笫三十二条 监事的产生和罢免 :

(一 )由 会员∷代表大会选举产生;

(二 )监∷事的罢免依照其产生程序。

第三十三条 会长、副会长、秘书长△常务理事、

事、财务负责人及其近亲属不得兼任监事。

∷∷ 笫三十四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:

监
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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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列席会员代表大会、理事会、常务理事会,监

督会员代表大会、理事会、常务埋事会的会议议题程序和

表决的合法性;监督理事会、常夯:理事会遵守法律和章程

的情况,当其行为损害本会冫、及公共利益时,要求其予以

纠正;         ∷

(二 )审查本会财务报告。向余员代表大会报告监事

会的工作;    ∷
(三 )提出质询和建议,并向业务主管单位、

∷
登记管

理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反映情况;   ∷ ∷
(四 》监事会成员有权知悉与监事相关的学会各项管

理制度(信息等;

∷∷ (五 )决定其他应由监事会审讠
`t的

事项。

第三十五条 监事会每6个月至少召开1次会议。监事

会会议须有2/3以上监事出席方能召开,其决议须经全体

监事半数以上通过方为有效。

笫三十六条∷监事应当遵守有关:法律法规和本会章

程,忠实履行职责。          ∷
∷

∷∷  笫五章 资产管理、使用原则
∷笫三十七条 本会经费来源: ∷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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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费 ;

捐贝曾;

政府资助 ;

在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和提供服务的收

(五 )利息 ;
(六 )各类性病艾滋病防治项目活动经费; ∷∴

(七 )其他合法收入。        ∷ ∷

笫三∷十八条 本会按照规定收取会炅会费。本会的会

费标准∷为1            Ⅱ I

∷∷(工 )企业单位会员∷10ClOQ元 /年。

∷ (二 )会长、副会长、监事长单位:硐OO元/年。

(三 )常务理事单位∷30ClO元 /年。

(四 )理事单位:2QOO元 /年。

学会每年6月 底之:肓↑收取会员会费,并出具正规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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笫三十九条 本会经费必须用于本章程规定的业务范

围和事业的发展,不得在会员、中分配。

第四十条 本会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,保证会计

资料合法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j

第四十一条 本会配各具有专业资格的会计人员。会

计不得兼任出纳。会计人员必须进行会计核算,实行会计

监督。会计人员调动工作Ⅰ戈者离1只时9必须与接管人员办

清交接手续。 ∷
|∷    笫四∷十二条 本会的资产管理必须执∷行国家规定的财
务管理制度,接受会员代表大会和财政部门的监督。资产

来源属于国家拨款或者社会捐赠i资助的,必须接受审计

机∷关的监督,并将有关情况冫̀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。

笫四十三条 本会换届或1更换法定代表人之前必须接

受登记管理机关或业务主管单位细.织的财务审计。

第四十四条 本会的i各产,任何单位、个人不得侵

占、私分和挪用:-∷

{     笫四十五条 本会专I只工作人员的工资和保险、福利
|∶              ∷

待遇,参照∷国家对事业单位的有关规定执行:

∷    笫六章 辈程的修改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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笫五十三条 本章程经2025年 -月 28日 第五届第一次

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。

第五十四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属本会的理事会。

第五十五条 本章程白登记管哩机关核准之日起生

效。

章不一致的,∴∷以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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